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聊城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实施方案的通知

东昌府区、茌平区、临清市、阳谷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聊城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28日 
[bookmark: _GoBack]（此件公开发布）
聊城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方案

　　近年来，聊城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有关决策部署和省工作要求，谋划实施聊城运河样板段、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提升改造等标志性工程项目，加强河道水系管护和生态环境修复，统筹推进黄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着力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两河明珠”城市，取得了阶段性积极成效。为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聊城段）宝贵遗产，促进聊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加强文化遗产系统保护
　　（一）提升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原则，推进运河沿线重点文物保护。实施临清运河钞关片区环境整治工程，聊城山陕会馆、阳谷大运河荆门上下闸段阶梯闸等保护展示工程，推介展示一批聊城运河文化地标。（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优化黄河运河交汇带（聊城）文化生态保护区、大运河（临清）文化生态保护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传习所、文化生态保护区“四位一体”保护传承体系。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方式，重点打造中华水上古城、东阿阿胶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区。加强对临清贡砖、木版年画、东昌葫芦雕刻、聊城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开发和利用，培育一批具有运河底蕴、聊城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教育体育局、市财政局、市文旅集团）
　　（三）重视传统风貌和历史格局保护。以中华水上古城、临清中洲古城为核心，运河沿岸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支撑，做好遗址遗迹与周边历史风貌整体还原，加强控制性保护。着力做好空间肌理梳理、文物古迹普查、历史文化挖掘等工作，在严格论证基础上开展系统性保护，稳步推进历史文化标识性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延续传统格局，维护历史风貌。（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文旅集团）
　　二、推动运河文化创新发展
　　（一）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加强运河文化研究阐释，编纂聊城运河文化系列丛书，推动运河文化的深度诠释与准确解读。深化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水浒文化、漕运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联系的研究，阐释大运河（聊城段）在推动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中的重大作用。加大对运河沿线历史名人、传统技艺、民间戏曲等文化资源的阐释力度，深入挖掘聊城运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教育体育局）
　　（二）讲好运河文化故事。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等的研究支撑作用，加强对运河河道及船闸、桥梁、堤坝、码头等古代水利工程的科学研究。挖掘利用漕运文化和商业文化，采用虚拟现实、全景展示、拍摄纪录片等形式，传播弘扬运河精神，激活运河记忆，重现大运河（聊城段）历史文化风貌。改造提升临清市博物馆等重点和特色博物馆。因地制宜开展运河主题书画展、摄影展，让运河文化更好地融入生产生活。（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利局）
　　（三）阐发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积极开展运河文化体验活动，推进运河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村庄、进学校、进家庭。鼓励大运河（聊城段）沿线学校立足地方特色和中小学生特点，开发运河文化校本课程，加强运河文化教育传承。策划“鳌头矶畔话漕运”“东昌湖畔读水城”等品牌活动。（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四）扩大运河文化影响力。加大对运河题材文艺作品的扶持引导力度，推出一批体现聊城运河文化特色的文艺作品。策划举办运河国际马拉松赛、大运河美食节、中国（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冬至东阿阿胶滋补节、中华龙舟大赛等特色活动，推动运河文化交流互鉴。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拓展运河文化国际交流空间。（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教育体育局、市商务局）
　　三、推进河道水系治理管护
　　（一）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以运河主轴为脉络，实施必要的河道疏浚、边坡护岸处理等。依托南水北调等工程，完善生态、灌溉复合功能水网布局，稳妥推进适宜河段通航。适时开展黄河以北段运河复航可行性研究。（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文旅集团）
　　（二）强化防洪灌溉保障能力。加快实施位山、彭楼等大型灌区和仲子庙、班庄等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结合区域调水工程，完善灌溉输水网络，推动水资源集约利用与生态补水协同发展。建设水旱灾害防御指挥平台，强化监测预警，推进“四预”（预报、预警、预案、预演）能力建设。（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
　　（三）促进岸线保护和服务提升。统筹大运河（聊城段）沿线工业生产、水利利用、环境资源、旅游开发、城镇建设，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岸线，做好岸线管护，提升保护能力。加强用途管制，岸线开发利用严格落实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利用要求。严防沿岸工业和地产项目过度开发，依法取缔不符合要求的产业、设施，合理安排取排水口等。（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行政审批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一）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加强大运河（聊城段）岸线生态保护，原则上除城市建成区（含建制镇）外，运河主河道两岸各1000米范围内优化滨河生态空间，严控新增非公益建设用地，在严格保护耕地基础上，加强植被绿化，建设滨河绿道。在2000米范围内的核心监控区，严格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历史风貌保护，突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核心监控区应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落实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严禁新建扩建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矿企业等项目。对于违规占压运河河道本体和岸线的建（构）筑物限期拆除，推动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相关规划要求的已有项目和设施逐步搬离，原址恢复原状或进行合理绿化。核心监控区的非建成区严禁大规模新建扩建房地产、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园等开发项目，城市建成区老城改造要按照高层禁建区管理，落实限高、限密度的具体要求，逐步改造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构）筑物，控制城市景观视线走廊，限制各类用地调整为大型工商业项目、商务办公项目、住宅商品房、仓储物流设施等用地，整体保护大运河沿线空间形态。推进重点湖泊及水生态系统修复，实施河道疏浚与生物护岸工程，增强水域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批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
　　（二）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大运河（聊城段）沿线地区排污口动态监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降低面源污染。新建城区严格实行雨污分流；聚焦东昌湖、古运河交汇节点，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与古城水系修复联动，建设“水城共生”智慧截污系统。对淤积严重河段实施生态清淤，修复自然岸线并种植本土水生植物，因地制宜利用人工湿地净化支流汇入水体。实施跨界污染联防联控，全面建成水岸联治体系，推动实现重点河段水质稳定达标。（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城管局）
　　（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统筹引江、引黄及引卫工程等多水源动态优化补水计划，实现运河生态补水常态化，形成“量水而行、多方共享”的可持续用水格局。在农业灌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工业集中区实施中水回用改造，城镇建成区推进“智慧水务”建设。强化再生水利用，增强水资源调蓄能力；强化工业节水，实施高耗水行业生产工艺设备节水改造，严控高耗水项目建设。依托东昌湖湿地构建“运河—湿地—古城”水循环链，建设“运河湿地净化园”。（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批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城管局、市应急局）
　　（四）创新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坚持“智慧监管、系统修复、多元共治”原则，构建“科技+制度”双轮驱动治理模式。重点管控东昌湖湿地、张秋黄运交汇区水质，实时预警古闸、码头等敏感节点生态风险。深化推进河长管理体系，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运河管理保护长效机制，落实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财政局）
　　五、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一）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深入挖掘大运河（聊城段）文化旅游资源，以沿线重要城镇、文化遗产为节点，合理开发特色文化旅游项目。根据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地域分布与特色，创新运河民俗技艺体验、博物馆参观游学、文化旅游演艺、乡村休闲度假等多种类型产品，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旅游产品供给体系。积极发展文创旅游、博物馆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加大高品质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衍生品的开发与推广力度。（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集团）
　　（二）打响聊城运河品牌。以“鲁风运河”品牌为载体，重点培育具备聊城特色的城市旅游、旅游产品、旅游节庆等子品牌，不断推出富有创意、参与度高、市场欢迎的系列旅游产品。开展旅游产品打造和推广营销活动，充分发挥“两河之约”“我家门前有条河”等特色品牌的宣传及推广作用，塑造聊城文旅新形象，提高城市品牌影响力。（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旅集团）
　　（三）改善提升旅游服务。因地制宜发展水上特色旅游，打造水上观光通道。推动建设城市绿道、游步道、骑行道，沿大运河、黄河、徒骇河、马颊河、金堤河等打造特色景观廊道。积极推进大运河沿线码头与公路、铁路等相衔接，打造融交通、文化、体验、游憩于一体的复合廊道。依托大运河（聊城段）沿线县（市、区）汽车站、火车站，增设旅游服务咨询中心，切实发挥旅游集散中心作用，提供特色化的交通集散、线路推介、导游服务、票务预订、信息咨询等服务。（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旅集团）
　　六、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
　　（一）推进运河城镇建设。结合河湖水域分布，优化大运河（聊城段）沿线县（市、区）功能布局和空间形态，促进城市建设同运河水系、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进城市更新进程。利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契机，提炼运河文化特色元素和符号，打造特色品牌，建设大运河商业文明展示区。依托聊城运河商业文化，支持运河沿线城镇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打造运河美丽乡村。实施运河沿线乡村特色富民产业专项行动，持续夯实一产、做强二产、提优三产，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强化乡村风貌指引，加强对村庄的历史文化保护和特色风貌塑造，体现运河文化地域特色、农村特点和乡土味道。健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乡风文明提升行动，将运河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提高乡村文明程度。支持运河沿线乡村积极申报省级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争创省级以上美丽乡村示范村和全国文明村。（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三）强化城乡联动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运河沿岸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强交通设施、供水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共基础设施城乡对接和共享。完善城乡综合交通体系，推进临清至莘县等高速的前期工作，加快东阿至阳谷等高速的建设进度，构建“四纵七横一环”高速网，推动干线公路提档升级。加快建设S325齐聊线东阿县城至东昌府曹庄段（鲁西化工改线）等项目和高效衔接城区与城镇的多层次快速交通网络。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打造“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络，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
本方案实施期为2025—2035年。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大意义和长远价值，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政策和要素支持，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聊城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重点工程





附件

聊城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重点工程
　　
一、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保护展示重点工程
　　全面加强会通河临清段（元运河、小运河）、会通河阳谷段2段河道和临清运河钞关、阿城下闸、阿城上闸、荆门下闸、荆门上闸5处世界文化遗产点以及山陕会馆、土桥闸遗址、鳌头矶、清真寺、清真东寺、舍利宝塔、阿城盐运司、阿城陶城铺闸、周家店船闸、辛闸（永通闸）、戴湾闸（戴闸）、临清砖闸（临清二闸）、临清闸（问津桥）、月径桥、会通闸（会通桥）、河隈张庄明清砖窑遗址、梁乡闸、七级码头、七级运河古街区、三元阁码头等运河文化遗址遗迹的保护。
　　二、运河历史风貌保护重点工程
　　加大中华水上古城、临清中洲古城、临清市戴湾镇、临清市魏湾镇、东昌府区梁水镇镇、阳谷县七级镇、阳谷县阿城镇、阳谷县张秋镇等名城名镇保护力度。加强东昌府区米市街、大小礼拜寺街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严格保护街区历史风貌，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查、审批和实施工作。
　　三、运河文化传承重点工程
　　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清）建设项目、临清中洲古城升级改造项目、临清贡砖文化产业园等文旅融合重点项目建设。整合临清钞关前关遗址、后关建筑、主事官房等建筑片区空间环境，注重片区、街巷、院落场所和临清城市文脉的延续，建设中国税史博物馆，打造临清运河钞关文化保护展示区。
　　四、河道水系治理管护建设工程
　　构建“本地水+再生水+外调水”联合调度网络，优先利用南水北调东线一期水源，枯水期通过应急引黄（位山灌区）补给，充分利用城镇再生水（聊城主城区再生水厂）及雨水资源，保障运河生态基流。探索大运河适宜河段旅游通航，配套建设游船码头、运河驿站、智慧导览等设施，开通“夜游水城”航线。
　　五、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程
　　以运河主河道为核心轴线，建设生态绿道网络，实现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运河沿线城市建成区深入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建设张秋古镇、东昌湖西岸雨水净化湿地。推进化肥农药减量行动，提高畜禽粪污利用率。推广农业“水肥一体化”技术，建设节水农田，提升灌溉水效；推动再生水厂建设，提升工业再生水替代率。
　　六、重点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
　　打造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山陕会馆—东昌湖风景区—光岳楼—海源阁—东昌府区博物馆聊城核心区文化寻踪线；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山陕会馆—东昌湖风景区—光岳楼—海源阁—东昌府区博物馆—临清运河钞关—元运河—鳌头矶—宛园—舍利塔—临清贡砖文化产业园大运河非遗深度体验线；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山陕会馆—光岳楼—东昌府区博物馆—临清运河钞关—鳌头矶—元运河—宛园—临清贡砖文化产业园—七级古街（七级码头）—盐运司—阿城上下闸—景阳冈景区—蚩尤陵景区—狮子楼景区—景阳冈酒文化观光园大运河全维度遗产巡礼线。
　　七、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工程
　　重点保护临清市魏湾镇镇中联合村、阳谷县七级镇七级村等运河传统古村落，建立古村保护名录。推进运河乡村记忆馆建设，展示漕运商贸、手工艺非遗（东昌葫芦雕刻、临清贡砖）等文化脉络，打造“活态遗产”示范村。实施“运河乡村微改造”工程，修复古井、古桥、古树名木，建设乡土文化标识系统。以运河沿线乡村道路、村庄周边、村内街道、公共场所为重点，开展环村林、护路林、农田防护林建设，清理河道垃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探索打造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朱老庄镇“水韵田园”、阳谷县七级镇“运河农耕文化园”、阳谷县阿城镇“运河药膳小镇”。依托临清市魏湾镇、阳谷县张秋镇等古村落，改造运河传统民居，推出“枕水而居”精品民宿品牌。

